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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 2021年大朗镇“9·29”一般坍塌事故
调查报告

2021年 9月 29日 16时 03分，一名施工工人在大朗镇石厦仙

村仙江路 253 号铁皮棚顶进行拆除作业时，因铁皮棚坍塌坠至地

面，事故造成 1人受伤。

为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责任，汲取事故教训，做好

事故善后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021年 9月 30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大朗镇党委副书记谢伟

良为组长，镇应急管理分局、公安分局、城管分局、住建局、纪检

监察办和总工会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东莞市大朗镇“9·29”一般

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

作。同时，邀请了事故发生单位属地人民政府和建筑施工行业领域

有关人员、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询问、技

术分析等调查取证手段，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

对有关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

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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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地块情况

事故地块位于大朗镇石厦村仙江路 253号。1996年 1月 23日，

东莞市大朗镇石吓仙村经济合作社1（现为石厦村委会）与李柱庭

签订《土地有偿使用意向书》，约定其辖区内“铜鼓岭”一带面积

4165㎡的土地供李柱庭有偿使用，土地用途工业开发建设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自 1996年 10月 1日起至 2065年 9月 30日止，

土地使用费每平方米 150元，每年缴纳土地管理费 3000元。1997

年 4月 7日该地块取得东莞市国土局（现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核

发的《建设用地批准书》（东莞市〔1995〕划拨准字第 970407号），

建设性质为集体，土地用途为乡镇企业，批准用地 4166.68㎡，原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 2547㎡，为单层钢架结构厂房。2018年，李

柱庭因故身亡，该地块未办理过户手续，第一继承人为其妻子占爱

清，日常管理由其儿子李浩荣、李浩潮、李浩流负责。

（二）事故建筑物情况

事故建筑物占地面积 2632㎡，建筑面积 3088㎡，高度约 10m，

整体单层钢架结构，其中约 456㎡为双层钢架结构。2014年 5 月

拆除原建、构筑物后开始建设，未办理报建手续、无施工设计图纸，

2015年 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2018年 8月 6日东莞市城市综合管

理局大朗分局（以下简称“大朗城管分局”）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

1 东莞市大朗镇石吓仙村经济合作社（仙村）属于石吓管理区内的一个自然村，日常接受管理区的监督，同时依

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1997年石吓管理区经改革变更名称为东莞市大朗镇石厦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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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决定书》，要求违法建筑受益人限期拆除该栋建筑物。2020年 3

月 20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强制拆除。2020年 9月 4日，

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东莞市城管局”）函告大

朗镇人民政府，由大朗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强制拆除。

图 1.违法建筑原貌 图 2.违法建筑原貌

（三）拆除工程情况

1.2021年 9月 27日，大朗镇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联合执法工作

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大朗‘两违’执法办”）根据《关于加强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监管及查处的实施意见》2牵头组织有关单位

联合拆除石厦仙村仙江路 253号违法建筑，制定并发出了《关于开

展大朗镇石厦村违法建筑联合整治行动现场会的工作方案》，由大

朗“两违”执法办负责协调、指挥、调度等相关工作，大朗城管分

局负责执行本次拆除工作，维持现场秩序及现场取证，大朗镇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核实违法建筑报建情况、宣传解释相关规定工

作，石厦村委会负责拆除建筑后的善后和维稳工作，以及政府其他

2 《关于加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监管及查处的实施意见》载明，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监督、考核全

镇“两违”监管及查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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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其中大朗城管分局由于资金和人手不足，申请

东莞市城管局协助派出拆除队伍及拆除机械交由其指挥调度，同时

邀请东莞市城管局参加现场会启动仪式。

2.违法建筑受益人已自行拆除约556㎡，当天计划拆除面积2076

㎡。本次拆除工程由广东一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违法建筑内

的财物（家具、器械、杂物）由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人工搬运转移。根据大朗城管分局和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现场负责人张良号陈述，进行本次拆除前期准备工作中，违法

建筑的相关受益人李浩荣、李浩潮反映，违法建筑内约 510㎡（建

筑面积 1020㎡）的双层钢架结构存在争议，若强制拆除将强烈对

抗。经大朗城管分局现场人员研判，为防止激化矛盾，当天只拆除

无争议的部分约 1566㎡，争议部分待查证后处理。违法建筑的相

关受益人与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张良号

达成口头协议，由张良号组织人员沿已拆除的部分切割钢结构铁皮

棚顶的工字钢和铁皮，使挖掘机作业时不影响剩余的双层钢架结

构，工程费用 8000元，事故发生后未发生结算。

图 3.拆除工程计划施工范围 图 4.切割工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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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单位情况

1.广东一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星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65190175R，法定代表人：翟锦波，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1日，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塘边头西区三巷 14号 301

室，经营范围：市政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等，

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3《安全生产许可证》4。2020年 5月

8日，该公司与东莞市城管局签订《清拆违法建筑项目合同书》，

约定由该公司负责清拆违法建筑。事故发生当天，该公司应东莞市

城管局的安排，到现场由大朗城管分局指挥、调配对违法建筑强制

拆除。

2.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瑞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3MA349MLJ4X，法定代表人：郑伟

平，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

年 7月 12日，住所：上杭县临城镇城东村二环东路 25号 A1幢 3

梯 401室，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钢结构工程的施工等，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5《安

3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4243386，发证机关：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2021年
5月 21日，有限期至 2023年 11月 5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44021161，发证机关：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证日期：2021年
8月 17日，有限期至 2021年 12月 3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 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4 《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0〕110435延，发证机关：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证日期：2020年 11月 30日，有效期至 2023年 2月 11日，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5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35069337，发证机关：福建省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证日期：

2021年 6月 29日，有限期至 2022年 1月 25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 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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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许可证》6。2019年 3月 1日，该公司与大朗城管分局签订

《合同书》，约定由该公司负责清拆违法建筑。事故发生当天，应

大朗城管分局的安排，到现场搬运拆除物内的财物（家具、杂物），

以及按照与李浩荣、李浩潮的约定切割钢架结构铁皮棚。

（五）相关人员情况

1.郑伟平，男，汉族，佳瑞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公司全面

管理工作。

2.刘志雄，男，汉族，佳瑞源公司经理，经公司授权负责大朗

城管分局清拆违法建筑项目现场管理，在本次工程中将现场安全管

理交由张良号实施。

3.张良号，男，汉族，佳瑞源公司现场负责人、带班员，在本

次拆除工程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组织施工班组开展搬运、切割钢架

结构。

4.翟锦波，男，汉族，一星公司董事长，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

作，在本次工程中将现场安全管理交由梅小瑞实施。

5.梅小瑞，男，汉族，一星公司拆除现场负责人，负责拆除现

场安全施工工作。在本次拆除工程负责组织员工将拆除物强拆。

6.关小洪，男，汉族，佳瑞源公司临时工，未签订劳动合同，

在本次拆除工程负责搬运、切割钢架结构。

7.陈为公，男，汉族，佳瑞源公司临时工，未签订劳动合同，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6 《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闽）JZ安许证字〔2017〕LY0042-2，发证机关：福建省龙岩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发证日期：2017年 3月 6日，经审查延期至 2023年 2月 18日，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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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拆除工程负责搬运、切割钢架结构。

8.张海堂，男，汉族，佳瑞源公司临时工，未签订劳动合同，

在本次拆除工程负责搬运、切割钢架结构。

9.李浩荣，男，汉族，违法建筑业主李柱庭儿子，违法建筑受

益人。

10.李浩潮，男，汉族，违法建筑业主李柱庭儿子，违法建筑

受益人。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 9月 29日 9时许，大朗城管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准备

前期工作，发现违法建筑内仍存放有家具、器械、杂物，于是联系

佳瑞源公司到场清理。

13时 30分，张良号根据与违法建筑相关受益人李浩荣、李浩

潮达成的口头协议后，安排关小洪、陈为公、张海堂三人使用李浩

荣、李浩潮提供的可移动升降平台到铁皮棚顶沿线撬开需要切割的

工字钢主梁覆盖部位，对钢结构主梁（工字钢）下半部分进行切割，

15时许停止作业。15时 20分，一星公司安排挖掘机将违法建筑正

面外墙和部分棚顶拆除。15时 30分，挖掘机停止作业，关小洪、

陈为公、张海堂三人继续切割工作。

16时许，关小洪三人完成 7 条工字钢主梁下半部分切割工作

后，站在双层钢架结构铁皮棚顶上将剩余工字钢连接部分进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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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陈为公负责切割，张海堂负责在靠后位置拉紧安全绳，关小洪

负责在侧边监测切割产生的火花，整理切割需要的煤气、氧气延伸

软管。16时 03分，陈为公切断第二根主梁时，中间单层钢架结构

以及部分双层钢架结构铁皮棚发生坍塌，关小洪随之坠落到地面，

陈为公、张海堂两人立即呼救。16时 05分，现场人员拨打 120呼

叫救护人员。16时 14分，120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关小洪送往

黄江医院救治。

图 5.现场施工情况 图 6.现场施工情况

图 7.坍塌的区域 图 8.坍塌后照片

（二）应急救援情况

2021年 9月 29日 16时 05分，黄江医院接 120指挥中心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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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派出救护车和救护人员赶赴现场。16时 14分，救护人员到达

现场，采取初步治疗措施后将伤者送往黄江医院救治。10月 11日

伤者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作继续治疗。

16时 30分，因事故建筑物主体结构已发生变化，为避免现场

发生二次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大朗城管分局组织一星公司继续拆

除，并向东莞市城管局上报事故信息。

16时 30分，大朗应急管理分局接事故报告，派出值班人员到

场了解情况，并按规定将事故信息上报到镇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

局。

此次事故各单位应急救援处置得当，未发生次生灾害和衍生事

故；信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报、漏报、瞒报的情况。经评估，本

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三）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佳瑞源公司积极、主动安抚家属，及时配合医疗

机构开展伤者的救治工作，事故发生至今未拖欠治疗费用，未发生

伤者家属上访等事件，善后处置得当。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共造成 1人重伤。伤者关小洪，男，汉族，经诊断为急性

特重型颅脑损伤。截至 2021年 11月 16日，生命体征平稳，仍在

东莞市人民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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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30万元人民币。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调查、勘察情况

1.切割施工工序：沿违法建筑已自行拆除部分撬开铁皮棚覆盖

部位→使用可移动升降平台对钢结构主梁（工字钢）下半部分进行

切割（7条工字钢）→到铁皮棚顶切割工字钢剩余连接处。

图 9.可移动升降平台 图 10.工字钢切割图片

2.拆除工程及临时增加的切割工序未建立拆除施工组织方案、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局部切割拆除工作中，影响结构安全未进行加

固，未对拟拆除物的稳定状态进行监测；施工人员进行人工切割拆

除作业，未在稳定的结构上操作，违反《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

范》7（JGJ 147-2016）3.0.2、3.0.8、3.0.9、5.1.2规定。

3.视频监控显示，关小洪、陈为公、张海堂三人在铁皮棚顶进

7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2016）第 3.0.2 拆除工程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第 3.0.8条 拆除工程施工中，应对拟拆除物的稳定状态进行监测；当发现事故

隐患时，必须停止作业。第 3.0.9条 对局部拆除影响结构安全的，应险先加固后再拆除。第 5.1.2条 当进行人工

拆除作业时，水平构件上严禁人员聚集或集中堆放物料，作业人员应在稳定的结构或脚手架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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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切割作业，高度约 10米，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JGJ 80-2016）第 2.1.2条8规定的高处作业类别里的临边作业。

经查询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

查询平台（http://cx.mem.gov.cn/），关小洪、陈为公、张海堂未持

有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

4.陈为公使用煤气、氧气通过局部加热将连接处的金属或其他

材料加热至熔化状态而完成的切割作业属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总局 30 号令）特种作业目录 2.1

条9规定的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经查询，陈为公未持有特种作

业操作证（熔化焊接与热切割）。

5.该建筑物未经正规设计院设计，未严格遵守《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50009-2012）、《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17）

等设计规范，结构体系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根据违法建筑倒塌后的

现场可见，坍塌的钢架结构未设置交叉支撑、主体结构面外支撑措

施不足，钢构件的梁柱连接节点存在大量的不焊或是少焊现象，导

致主体结构的稳定性存在不安全因素。

8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2.1.2条 在工作面边沿无围护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800mm
的高处作业，包括楼板边、楼梯段边、屋面边、阳台边、各类坑、沟、槽等边沿的高处作业。
9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总局 30号令）特种作业目录 2.1条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

业，指使用局部加热的方法将连接处的金属或其他材料加热至熔化状态而完成焊接与切割的作业。适用于气焊与

气割、焊条电弧焊与碳弧气刨、埋弧焊、气体保护焊、等离子弧焊、电渣焊、电子束焊、激光焊、氧熔剂切割、

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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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梁柱连接处开裂 图 12.梁柱连接处少焊现象

图 13.坍塌面未设置交叉支撑 图 14.联系梁少焊现象

（二）直接原因

1.佳瑞源公司进行局部切割拆除工作，影响结构安全未进行加

固，未对拟拆除物的稳定状态进行监测，作业人员切断第二条横梁

后，钢架结构整体稳定性被破坏，承重超过其承载性能，导致铁皮

棚中间部分从柱顶梁柱连接处整体坍塌。

2.关小洪在铁皮棚顶进行施工，未在稳定的结构上操作，未佩

戴安全帽，未正确选取安全带、安全绳锚点，导致钢架结构屋顶坍

塌时无法有效防止高处坠落。

（三）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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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瑞源公司作为切割工程施工方，施工组织缺失、安全管理不

足。一是10未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制定拆

除施工组织方案并编制安全技术措施；二是11施工前未就有关安全

施工的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进行交底，未对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

施工现场前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三是12未督促现场

作业人员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安全帽）；四是13聘请不具备特

种作业相应资质（热切割、高处作业）的作业人员上岗作业；五是

14与一星公司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

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

施，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东莞市大朗镇“9·29”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相关单位、人员和部门履职情况

1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方案；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

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

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第三十七条 作业人员进入

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
1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
1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

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

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

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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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1.佳瑞源公司，作为切割工程施工方，现场施工组织混乱，安

全管理缺失，未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制定

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并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施工前未就有关安全施工

的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进行交底，未对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

现场前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督促现场作业人员正

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安全帽），聘请不具备特种作业相应资质（热

切割、高处作业）的作业人员上岗作业，与一星公司在同一作业区

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各自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2.一星公司，作为本次拆除工程中负责强制拆除工作的施工单

位，在本次拆除工程中未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制定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并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对佳瑞源公司

在其拆除工程中改变其原拆除计划，进行的切割工作的行为不管不

问，与佳瑞源公司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

全措施，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二）相关人员履职情况

1.郑伟平，作为佳瑞源公司的总经理，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未为本次切割工程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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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为项目提供的安全管理和技术保障措施（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安

全技术措施）15。

2.张良号，作为佳瑞源公司清拆违法建筑项目现场负责人、带

班员，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作业

人员监督管理不到位，未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使用、佩戴劳动防护用

品，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任职16。

3.翟锦波，作为一星公司的总经理，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未为本次拆除工程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为

项目提供的安全管理和技术保障措施（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安全技

术措施）。

4.梅小瑞，作为一星公司清拆违法建筑项目现场负责人、带班

员，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佳瑞源

公司在其拆除工程中改变其原拆除计划，进行的切割工作的行为不

管不问；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任

职。

（三）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1.大朗镇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联合执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作为大

朗镇“两违”监管及查处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挥、监督、考核机构，

15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主要负责人

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督促检查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五条第一款 主要负责人应当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确定项目安全生产考核目标、奖惩措施，

以及企业为项目提供的安全管理和技术保障措施。
1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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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违法建筑联合整治行动工作的牵头单位，协调、指挥、调度工

作不到位，未协调、监督城管部门和住建部门落实各自工作职责，

做好拆除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2.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大朗分局，作为东莞市城管局的派出

机构，大朗镇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主要执法主体，负责本次违法建

筑联合整治行动强制拆除、维持秩序工作。今年共整治违法建筑

933宗次，其中停水停电 421宗次，共拆除 153宗违法建筑，拆除

建筑面积约 20080.15㎡，完成大朗镇治理面积 93.49%。在本次拆

除行动中，对拆除单位的监督管理工作不足，未督促拆除单位制定

拆除施工组织方案、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未向住建部门备案17本次

拆除工程。

3.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大朗镇建筑施工行业主管部

门，负责辖区内拆除工程施工安全的管理工作，本次违法建筑联合

整治行动工作中负责核实违法建筑的报建情况、宣传及解释相关报

建规定。今年以来，该局办理拆除工程备案 8宗，总备案拆除面积

58612.88㎡，其中公共建筑拆除工程 5宗，拆除面积 56059.23㎡；

民房拆除工程 3宗，拆除面积 255.65㎡，均要求落实监管措施。

在本次拆除行动中，安全监管工作落实不彻底、不细致，未督促本

次拆除工程进行备案，未及时纳入监管。

1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建

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 15日前，将下列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一）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二）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

明；（三）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四）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炸

物品管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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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厦村委会，作为大朗镇石厦村的属地管理村居，负责辖区

内建设项目日常巡查、监督整治和宣传等工作，本次违法建筑联合

整治行动工作中负责拆除建筑后的善后和维稳工作。今年以来对住

宅区、林区、耕地等范围的用地情况巡查发现违法建设行为 5宗次，

均完成整改，在拆除行动前与当事人联系进行思想沟通，派出工作

人员协助上级部门维持秩序、疏散群众。

七、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企业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1.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施工组织缺失、安全管理不

足，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本起事故只造成

1人受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万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条

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2号）第十四

条等规定，调查组建议不对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予事

故责任罚款处罚，但该公司对本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等损失的，仍

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存

在的违法行为，建议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行业主管部门大朗镇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处理，若《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法律责

任冲突的，建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



第 18 页 共 22 页

2.广东一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建议由违法行为

发生地行业主管部门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

对该公司进行处理，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律责任冲突的，建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

（二）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1.郑伟平，作为佳瑞源公司的总经理，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本

起事故只造成 1 人受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

万元，调查组建议不对郑伟平给予事故责任罚款处罚。对于郑伟平

的违法行为，建议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行业主管部门大朗镇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若上述法律、行政法规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律责任冲突的，建议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

2.张良号，作为佳瑞源公司清拆违法建筑项目现场负责人、带

班员，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



第 19 页 共 22 页

定，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本起事故只造成 1人受伤，事故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万元，调查组建议不对张良号给予事故

责任罚款处罚。对于张良号的违法行为，建议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行

业主管部门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其进行

处理，若上述法律、行政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

律责任冲突的，建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

3.翟锦波，作为一星公司的总经理，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建议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行业主

管部门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若上述法律、行政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律责任

冲突的，建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

4.梅小瑞，作为一星公司清拆违法建筑项目现场负责人、带班

员，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

建议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行业主管部门大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

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若上述法律、行政法规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律责任冲突的，建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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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为公，未按照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热切割、高处作业类特种作业操作证）后上岗作业，建议佳

瑞源公司按照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6.张海堂，未按照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高处作业类特种作业操作证）后上岗作业，建议佳瑞源公司

按照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三）对相关公职人员的处理意见

1.卢满波，男，汉族，大朗城管分局副局长，负责指导、督促

全镇违法建筑执法查处工作，本次拆除行动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拆

除行动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未督促拆除工程施工单位做好安全措

施，未督促本单位向住建部门办理拆除工程施工安全备案手续，建

议大朗镇党委将其调离原岗位。

2.谢洁峰，男，汉族，大朗“两违”执法办副主任，本次拆除

行动现场总指挥，负责拆除现场的统一协调、指挥。对拆除现场的

协调、指挥工作不到位，未督促城管部门和住建部门落实各自工作

职责，做好拆除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建议由大朗镇纪检监察办

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3.肖权，男，汉族，大朗镇住建局建设工程管理组副组长、安

监小组长，负责大朗镇辖区内建（构）筑物拆除工程的备案管理工

作。未督促相关单位就本次拆除工程办理施工安全备案手续，建议

由大朗镇纪检监察办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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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关小洪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18的规

定，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仍在治疗，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五）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佳瑞源公司注册地行业主管部门福建省上杭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约谈佳瑞源公司主要负责人郑伟平。

2.建议责成大朗镇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联合执法工作小组办公

室和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大朗分局向大朗镇人民政府作出深刻

检查，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违法建筑拆除

安全生产工作。

3.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其他当事方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

责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八、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意见》，坚持安全发展，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以下建议:

（一）大朗“两违”执法办要深刻吸取教训，针对本起事故中

暴露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拆除工作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

的职责分工，落实强制拆除现场各部门岗位职责考核机制。加强部

门之间沟通协调，构建常态化运行模式，对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实行

18 第三十三条 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机械

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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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联动机制，及时收集汇总各类违法建设信息，提前研判、部署

各类型强制拆除工作。

（二）大朗城管分局、镇住建局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

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大朗城管分局要完善强制

拆除工程现场安全监管工作，落实危险作业班前警示制度，推进施

工单位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实现安全预控、在控、可控的有效举

措，督促施工单位制定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和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落

实安全主体责任。大朗镇住建局要进一步完善大朗镇各类型违法建

筑强制拆除工程备案手续和流程，与大朗“两违”执法办加强信息共

享，及时发现并介入强制拆除现场安全监管工作。

（三）福建省佳瑞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东一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行一次大反思大讨论的警示教育，召

开专题会议，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生产警示宣传教育，认真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分析研判施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危险点风险

源，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落实危险作业班前警示制度和安全

教育培训制度，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风险意识，确保从业人

员熟悉有关操作技能和具备应急救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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